
卢氏县粮食局行政职权清单

职权类别：行政处罚

编码 职权名称 实施机构 实施依据 备注

1

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
准；未及时支付售粮款；违反规定
代扣、代缴税、费和其他款项；粮
食经营者未建立粮食经营台帐或未
按照规定报送粮食基本数据和有关
情况；接受委托的粮食经营者从事
政策性用粮的购销活动未执行国家
有关政策的处罚

卢氏县粮食局                  
监督检查科

    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407号) 根据2013年5月31日国务院第10次常务会
议《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(国务院令第638号)进行修正。第四十
四条: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予以警告，可以处20万元以
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并由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暂停或者取消粮食收购资格：（一）粮食
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的；（二）粮食收购者被售粮者举报未及时支付售粮款
的；（三）粮食收购者违反本条例规定代扣、代缴税、费和其他款项的；（四）从事粮食
收购、销售、储存、加工的粮食经营者以及饲料、工业用粮企业未建立粮食经营台账，或
者未按照规定报送粮食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的；（五）接受委托的粮食经营者从事政策性
用粮的购销活动未执行国家有关政策的。”

2
陈粮出库未按照规定进行质量鉴定
的处罚

卢氏县粮食局                  
监督检查科

    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407号) 根据2013年5月31日国务院第10次常务会
议《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(国务院令第638号)进行修正。第四十
五条第一款:“陈粮出库未按照本条例规定进行质量鉴定的，由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
正，给予警告；情节严重的，处出库粮食价值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
可以吊销营业执照。”

3
粮食经营者的粮食库存低于或高于
规定的最低库存量或最高库存量的
处罚

卢氏县粮食局                  
监督检查科

    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407号) 根据2013年5月31日国务院第10次常务会
议《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(国务院令第638号)进行修正。第四十
六条：“从事粮食收购、加工、销售的经营者的粮食库存低于规定的最低库存量的，由粮
食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不足部分粮食价值１倍以上５倍以
下的罚款，并可以取消粮食收购资格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吊销营业执照。 从事粮食
收购、加工、销售的经营者的粮食库存超出规定的最高库存量的，由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责
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情节严重的，处超出部分粮食价值１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，并可以
取消粮食收购资格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吊销营业执照。”

4
粮食经营者未按照本条例规定使用
粮食仓储设施、运输工具的处罚

卢氏县粮食局                  
监督检查科

    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407号) 根据2013年5月31日国务院第10次常务会
议《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(国务院令第638号)进行修正。第四十
七条：“粮食经营者未按照本条例规定使用粮食仓储设施、运输工具的，由粮食行政管理
部门或者卫生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被污染的粮食不得非法销售、加工。”

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粮
食收购资格许可的处罚

卢氏县粮食局                  
监督检查科

    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407号) 根据2013年5月31日国务院第10次常务会
议《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(国务院令第638号)进行修正。第四十
二条第一款:“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粮食收购资格许可的，由粮食行政管理部
门取消粮食收购资格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，没收违法所得；构成犯罪的，依
法追究刑事责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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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氏县粮食局行政职权清单

职权类别：行政处罚

编码 职权名称 实施机构 实施依据 备注

6

粮油仓储单位未在规定时间向粮食
行政管理部门备案，或者备案内容
弄虚作假的处罚

卢氏县粮食局                  
监督检查科

    《粮油仓储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发改委令第5号）第六条：“粮油仓储单位应当自设立
或者开始从事粮油仓储活动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，向所在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备案。备案
应当包括单位名称、地址、法定代表人、主要仓储业务类型、仓（罐）容规模等内容。具
体备案管理办法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制定。”第二十八条: 
“粮油仓储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六条规定，未在规定时间向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备案，或者备
案内容弄虚作假的，由负责备案管理的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拒不改正
的，处1万元以下罚款。”

7

粮油仓储单位不具备规定条件的处
罚 卢氏县粮食局                  

监督检查科

   《粮油仓储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发改委令第5号）第七条：“粮油仓储单位应当具备以下
条件：（一）拥有固定经营场地，并符合本办法有关污染源、危险源安全距离的规定；
（二）拥有与从事粮油仓储活动相适应的设施设备，并符合粮油储藏技术规范的要求；
（三）拥有相应的专业技术管理人员。”第二十九条:“粮油仓储单位不具备本办法第七
条规定条件的，由负责备案管理的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拒不改正的，
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。”

8
粮油仓储单位的名称不符合规定的
处罚

卢氏县粮食局                  
监督检查科

    《粮油仓储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发改委令第5号）第八条：“未经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
门批准，粮油仓储单位名称中不得使用‘国家储备粮’和‘中央储备粮’字样。”第三十
条:“粮油仓储单位的名称不符合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，由负责备案管理的粮食行政管理
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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